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士簡字第33號

原      告  李蕙玲 

訴訟代理人  陳智勇律師

被      告  陳泰裕 

0000000000000000

            晶展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王晨垣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因被告過失傷害案件（112年度交易字第7號），原

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請求損害賠償事件（112年度交附民字

第5號），經本院刑事庭裁定移送前來，於民國113年6月7日言詞

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壹佰肆拾伍萬陸仟柒佰肆拾肆元，及

自民國一百一十一年十二月四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

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元，其中新臺幣壹佰玖拾陸元及自本判決確

定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由被告連帶負

擔，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要領

一、原告起訴主張：被告甲○○於民國110年12月16日上午9時48

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租賃小貨車（下稱A車），

沿臺北市士林區仰德大道3段由北往南方向行駛，行經該路

段與永公路交岔路口欲左轉時，本應注意轉彎車應禮讓直行

車先行，而依當時情形，並無不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及

此，貿然左轉永公路，適有原告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

通重型機車（下稱B車），沿同路段對向行駛至該處閃避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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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致B車與A車發生碰撞，原告因此受有下顎骨骨折、外傷

性牙髓疾病、頭部外傷、左側遠端橈骨、尺骨骨折、左側下

頷骨骨折、右上正中門齒及左上第一小臼齒牙冠斷裂、右上

側門齒及右上犬齒牙齒震盪、下顎兩側正中門齒及兩側側門

齒側向性脫位、左上正中門齒及左上側門齒齒槽骨骨折等傷

害。本件被告甲○○所為上開不法侵害原告身體、健康權之

行為，已使原告精神上產生莫大痛苦，被告甲○○自應對原

告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且伊因受前開傷勢，另受有已

支出醫療費用新臺幣（下同）172,628元、將來須支出醫療

費用1,083,600元、其他醫療用品費用6,763元、交通費用10

6,440元等損害。且原告因受上開傷勢，精神上受有莫大痛

苦，故被告甲○○亦應賠償相當之慰撫金，爰請求被告甲○

○應另賠償精神慰撫金1,500,000元，以上共計2,922,795

元。又本件交通事故發生當時，被告甲○○為被告晶展營造

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被告晶展公司）所僱用。被告甲○○於

執行業務時，疏未注意而發生本件交通事故，致原告受有前

開傷勢，故被告晶展公司自應與被告甲○○負連帶損害賠償

責任。為此，基於侵權行為及僱用人責任等法律關係提起本

件訴訟等語，並聲明：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2,922,795元，

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

息；及願供現金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關於本件交通事故肇事責任部分，事發當時是原

告騎乘B車追撞被告甲○○，故主張原告與有過失。就原告

請求B車修繕費用、已支出醫療費用、其他醫療用品費用、

交通費用如果原告當日有去看診部分均無意見。就原告請求

預估未來醫療費用部分，是其等介紹原告到該牙醫診所所製

作的醫療計畫，原本是認為可以協助保險公司評估賠償金，

但是保險公司認為仍應以已支出之醫療費用才理賠。又原告

請求之精神慰撫金，其金額過高，應予酌減。另原告已自強

制險領得之204,995元保險金亦應予以扣除等語，資為抗

辯；並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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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得心證之理由：

　　按因故意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

害他人之身體或健康者，對於被害人因此喪失或減少勞動能

力或增加生活上之需要時，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

人之身體、健康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

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4 條第1 項、第193 條第1 項、第

195 條第1 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

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與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

任，民法第188條第1項前段亦有明定。原告主張被告甲○○

於上開時、地，駕駛A車有前開過失行為，致原告受有上開

傷勢，業據提出所述相符之證據資料為證，且被告甲○○上

開過失不法侵權行為，前經原告提起過失傷害刑事告訴，由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提起公訴，為本院以112年度交

易字第7號刑事判決，判處有期徒刑4月確定在案。而被告甲

○○對於其有過失乙節復不爭執，本院審酌上開證據，應堪

認原告之主張為真實。基上事證，足認本件被告甲○○確有

上開駕駛A車之過失行為，致原告受有前開傷勢，而被告晶

展公司為被告甲○○之僱用人，未能舉證證明其指揮監督上

無疏失，自應與被告甲○○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綜上，原

告依據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連帶賠償，於法有據。茲

本院審酌原告前開各項損害賠償請求有無理由？析述如下：

(一)已支出醫療費用部分：

　　原告主張其因被告甲○○上開過失不法侵權行為，而受有已

支出172,628元醫療費用損害之事實，業據提出診斷證明書

及醫療費用收據等件為證，該等費用核屬本件原告因被告甲

○○上開過失侵權行為受傷就醫治療所支出之必要費用，且

被告對此亦不爭執，自應准許。

(二)其他醫療用品費用部分：

　　原告主張其因被告甲○○上開過失不法侵權行為，而受有支

出6,763元其他醫療用品費用損害之事實，業據提出統一發

票或收據等件為證，該等費用核屬本件原告因被告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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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過失侵權行為受傷就醫治療所支出之必要費用，且被告對

此亦不爭執，亦應准許。

(三)將來須支出醫療費用部分：

　　按民法第193條第1項所定「增加生活上之需要」，係指被害

以前無此需要，因為受侵害，始有支付此費用之需要者而

言；被害人因身體或健康受不法侵害，需長期就醫治療，就

將來應支付之醫藥費，即屬增加生活上需要之費用。依本院

　　前開刑事判決認定原告因本件交通事故而受有顎骨骨折、外

傷性牙髓疾病、頭部外傷、左側遠端橈骨、尺骨骨折、左側

下頷骨骨折、右上正中門齒及左上第一小臼齒牙冠斷裂、右

上側門齒及右上犬齒牙齒震盪、下顎兩側正中門齒及兩側側

門齒側向性脫位、左上正中門齒及左上側門齒齒槽骨骨折等

傷害，足認原告因本件交通事故牙齒部分所受傷勢並非輕

微，有部分牙齒、牙冠產生裂痕、斷裂或脫落，依一般通常

情形日後勢必接受相當期間回診復健及植牙手術治療始能痊

癒。而原告主張其為治療上開傷勢須支出將來醫療費用1,08

3,600元之事實，已據原告提出診斷證明書及假牙治療計畫

為證，本院審酌牙齒治療回復除原本之咀嚼食物功能之外，

兼有人體臉部外貌整體美觀之性質，認原告據此請求被告應

連帶賠償支出將來醫療費用1,083,600元，為有理由，應予

准許。

(四)交通費用部分：

　　原告主張其因被告甲○○之上開過失不法侵害行為受傷就醫

而須支出交通費用106,440元之事實，業據提出與所述相符

之診斷證明書及UBER行程電子明細為證，本院審酌原告因本

件交通事故所受顎骨骨折、外傷性牙髓疾病、頭部外傷、左

側遠端橈骨、尺骨骨折、左側下頷骨骨折、右上正中門齒及

左上第一小臼齒牙冠斷裂、右上側門齒及右上犬齒牙齒震

盪、下顎兩側正中門齒及兩側側門齒側向性脫位、左上正中

門齒及左上側門齒齒槽骨骨折等傷勢，並非輕微，堪認嚴

重，衡情應已造成原告行動急救學上相當程度之不便，且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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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上開傷勢後續須進行相當期間之回診，若要求原告於受傷

期間就診或就學須自行騎乘機車或搭乘大眾交通工具實屬過

苛，爰認原告確有支出相當交通費用之必要。爰認原告據此

請求被告連帶給付交通費用106,440元，為有理由，應予准

許。

(五)B車修繕費用部分：

　　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又依民法第196條規

定，不法毀損他人之物者，被害人得請求其物因毀損所減少

之價額，而所謂賠償物被毀損所減少之價額，得以修復費用

為估定標準，但以必要者為限（最高法院77年度第9次民事

庭會議決議參照）。是本件原告因被告甲○○駕駛A車之過

失行為致B車受損，以修理費作為減少價額之依據，請求被

告連帶賠償，自為法所許。據原告所提估價單（見附民卷第

79頁），B車之修繕費用為50,400，惟該估價單上所記載之

維修項目工資與零件並未分列計算，故本件皆以零件認列，

零件則應予折舊，而依行政院86年12月30日行政院台（86）

財字第52053號令發佈之修正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及行政院4

5年7月31日台（45）財字第4180號函公佈之固定資產折舊率

表所示，機械腳踏車之折舊年限為3年，依定率遞減法折舊

率為千分之536，復參酌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95條第6

項規定：「固定資產提列折舊採用平均法或定律遞減法者，

以1年為計算單位，其使用期間未滿1年者，按實際使用之月

數相當於全年之比例計算之，不滿1月者，以1月計。」。查

B車為000年00月00日出廠使用（依法推定為該月15日），有

車號查詢車籍資料附卷可稽，依行政院所頒固定資產耐用年

數表及固定資產折舊率表之規定，機器腳踏車耐用年數為3

年，依定率遞減法每年應折舊千分之536，且參酌營利事業

所得稅查核準則第95條第6項規定「固定資產提列折舊採用

平均法或定率遞減法者，以1年為計算單位，其使用期間未

滿1年者，按實際使用之月數相當於全年之比例計算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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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1月者，以1月計」。據此，則至發生本件交通事故之日即

110年12月16日為止，B車已實際使用2年2月，故原告所得請

求被告連帶賠償之範圍，扣除如附表所示之折舊值後，應以

9,882元為限，逾此部分之請求，即無理由，不能允准。

(六)精神慰撫金部分：

　　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不法侵害他人之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被害人雖

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4條

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又法院對於

非財產上損害之酌定，應斟酌雙方之身份、地位、資力與加

害之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其金額是否相

當，自應依實際加害情形與被害人所受之痛苦及雙方之身

份、地位、經濟狀況等關係決定之（最高法院85年臺上字第

460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本件原告主張被告甲○○上開

過失行為，不法侵害原告之身體法益之事實，堪認屬實，已

如上述。本院斟酌本件交通事故發生之經過、原告因被告甲

○○之過失行為，所受顎骨骨折、外傷性牙髓疾病、頭部外

傷、左側遠端橈骨、尺骨骨折、左側下頷骨骨折、右上正中

門齒及左上第一小臼齒牙冠斷裂、右上側門齒及右上犬齒牙

齒震盪、下顎兩側正中門齒及兩側側門齒側向性脫位、左上

正中門齒及左上側門齒齒槽骨骨折等傷勢，後續需長期接受

植牙手術，該等傷勢並非輕微，堪認嚴重，暨原告於遭受本

件交通事故時，正直青春年華仍在大學就讀，且原告當時本

已與交往對象論及婚嫁等情，兼衡雙方當事人身份、地位及

經濟能力、加害程度及原告所受損害等一切情狀後，認原告

請求被告賠償精神慰撫金150萬元，尚屬過高，應以100萬元

為妥適，故原告於此範圍內之請求，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逾此部分請求，並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綜上所述，本件原告原得請求之金額應為2,379,313元【計

算式：172,628元（已支出醫療費用）＋6,763元（其他醫療

用品費用）＋1,083,600元（支出將來醫療費用）＋106,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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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交通費用）＋9,882元（B車修繕費用）＋1,000,000元

（精神慰撫金）＝2,379,313元】。

四、按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償

金額或免除之，民法217條第1項定有明文。經查，本件被告

甲○○駕駛B車固有左轉彎車未讓直行車先行之過失，為本

件交通事故肇事主因，惟原告騎乘B車亦有疏未注意車前狀

況之過失，同為本件交通事故肇事原因，業據本院以112年

度交易字第7號刑事判決認定甚詳，，堪認原告就本件交通

事故之發生亦與有過失甚明，爰認被告甲○○就本件交通事

故發生固應負70％之過失責任，惟原告亦應負30％之過失責

任，始屬衡平。本院爰適用過失相抵之法則，減輕被告連帶

賠償金額30％，故被告應連帶賠償原告之金額應核減為1,66

1,739元（計算式：2,373,913元×70％＝1,661,739元；元以

下四捨五入）。

五、末按被保險汽車發生汽車交通事故，受益人得在本法規定之

保險金額內，直接向保險人請求保險金；保險人依本法規定

給付之保險金，視為加害人或被保險人損害賠償金額之一部

分，加害人或被保險人受賠償請求時，得扣除之，強制汽車

責任保險法第28條及第30條分別定有明文。經查，原告因本

件交通事故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之規定，已向保險公司請

領強制責任保險金共204,995元，為兩造所不爭執，依上開

規定，自應由本件請求損害賠償金額中扣除。基此，本件原

告得請求被告連帶賠償之金額應為1,456,744元（計算式：

1,661,739元－204,995元＝1,456,744元）。

六、從而，原告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1,456,744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1年12月4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範圍內，為有理由，應予准

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即屬無據，應予駁回。原告之訴駁回

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應併駁回，併此敘明。

七、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訴訟適用

簡易程式所為被告部分敗訴之判決，爰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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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款規定，依職權就原告勝訴部分宣告假執行。又本件原

告請求已支出醫療費用、其他醫療用品費用、須支出將來醫

療費用、交通費用及精神慰撫金，係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

訴訟，由刑事庭合議裁定移送本院民事庭事件，免納裁判

費。另就本件原告請求B 車修繕費用部分，依職權確定訴訟

費用額為1,000 元，其中196元（計算式：1000元×9882/504

00＝196元；元以下四捨五入）及自本判決確定翌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由被告連帶負擔，餘由原告

負擔。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4　　日

                  士林簡易庭法  官  張明儀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4　　日

                            書記官  劉彥婷

附表

-----

折舊時間           金額

第1年折舊值        50,400×0.536=27,014

第1年折舊後價值    50,400-27,014=23,386

第2年折舊值        23,386×0.536=12,535

第2年折舊後價值    23,386-12,535=10,851

第3年折舊值        10,851×0.536×(2/12)=969

第3年折舊後價值    10,851-969=9,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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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士簡字第33號
原      告  李蕙玲  
訴訟代理人  陳智勇律師
被      告  陳泰裕  


            晶展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晨垣  


上列當事人間因被告過失傷害案件（112年度交易字第7號），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請求損害賠償事件（112年度交附民字第5號），經本院刑事庭裁定移送前來，於民國113年6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壹佰肆拾伍萬陸仟柒佰肆拾肆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一年十二月四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元，其中新臺幣壹佰玖拾陸元及自本判決確定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由被告連帶負擔，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要領
一、原告起訴主張：被告甲○○於民國110年12月16日上午9時48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租賃小貨車（下稱A車），沿臺北市士林區仰德大道3段由北往南方向行駛，行經該路段與永公路交岔路口欲左轉時，本應注意轉彎車應禮讓直行車先行，而依當時情形，並無不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及此，貿然左轉永公路，適有原告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B車），沿同路段對向行駛至該處閃避不及，致B車與A車發生碰撞，原告因此受有下顎骨骨折、外傷性牙髓疾病、頭部外傷、左側遠端橈骨、尺骨骨折、左側下頷骨骨折、右上正中門齒及左上第一小臼齒牙冠斷裂、右上側門齒及右上犬齒牙齒震盪、下顎兩側正中門齒及兩側側門齒側向性脫位、左上正中門齒及左上側門齒齒槽骨骨折等傷害。本件被告甲○○所為上開不法侵害原告身體、健康權之行為，已使原告精神上產生莫大痛苦，被告甲○○自應對原告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且伊因受前開傷勢，另受有已支出醫療費用新臺幣（下同）172,628元、將來須支出醫療費用1,083,600元、其他醫療用品費用6,763元、交通費用106,440元等損害。且原告因受上開傷勢，精神上受有莫大痛苦，故被告甲○○亦應賠償相當之慰撫金，爰請求被告甲○○應另賠償精神慰撫金1,500,000元，以上共計2,922,795元。又本件交通事故發生當時，被告甲○○為被告晶展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被告晶展公司）所僱用。被告甲○○於執行業務時，疏未注意而發生本件交通事故，致原告受有前開傷勢，故被告晶展公司自應與被告甲○○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為此，基於侵權行為及僱用人責任等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2,922,79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及願供現金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關於本件交通事故肇事責任部分，事發當時是原告騎乘B車追撞被告甲○○，故主張原告與有過失。就原告請求B車修繕費用、已支出醫療費用、其他醫療用品費用、交通費用如果原告當日有去看診部分均無意見。就原告請求預估未來醫療費用部分，是其等介紹原告到該牙醫診所所製作的醫療計畫，原本是認為可以協助保險公司評估賠償金，但是保險公司認為仍應以已支出之醫療費用才理賠。又原告請求之精神慰撫金，其金額過高，應予酌減。另原告已自強制險領得之204,995元保險金亦應予以扣除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按因故意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或健康者，對於被害人因此喪失或減少勞動能力或增加生活上之需要時，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4 條第1 項、第193 條第1 項、第195 條第1 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與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8條第1項前段亦有明定。原告主張被告甲○○於上開時、地，駕駛A車有前開過失行為，致原告受有上開傷勢，業據提出所述相符之證據資料為證，且被告甲○○上開過失不法侵權行為，前經原告提起過失傷害刑事告訴，由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提起公訴，為本院以112年度交易字第7號刑事判決，判處有期徒刑4月確定在案。而被告甲○○對於其有過失乙節復不爭執，本院審酌上開證據，應堪認原告之主張為真實。基上事證，足認本件被告甲○○確有上開駕駛A車之過失行為，致原告受有前開傷勢，而被告晶展公司為被告甲○○之僱用人，未能舉證證明其指揮監督上無疏失，自應與被告甲○○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綜上，原告依據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連帶賠償，於法有據。茲本院審酌原告前開各項損害賠償請求有無理由？析述如下：
(一)已支出醫療費用部分：
　　原告主張其因被告甲○○上開過失不法侵權行為，而受有已支出172,628元醫療費用損害之事實，業據提出診斷證明書及醫療費用收據等件為證，該等費用核屬本件原告因被告甲○○上開過失侵權行為受傷就醫治療所支出之必要費用，且被告對此亦不爭執，自應准許。
(二)其他醫療用品費用部分：
　　原告主張其因被告甲○○上開過失不法侵權行為，而受有支出6,763元其他醫療用品費用損害之事實，業據提出統一發票或收據等件為證，該等費用核屬本件原告因被告甲○○上開過失侵權行為受傷就醫治療所支出之必要費用，且被告對此亦不爭執，亦應准許。
(三)將來須支出醫療費用部分：
　　按民法第193條第1項所定「增加生活上之需要」，係指被害以前無此需要，因為受侵害，始有支付此費用之需要者而言；被害人因身體或健康受不法侵害，需長期就醫治療，就將來應支付之醫藥費，即屬增加生活上需要之費用。依本院
　　前開刑事判決認定原告因本件交通事故而受有顎骨骨折、外傷性牙髓疾病、頭部外傷、左側遠端橈骨、尺骨骨折、左側下頷骨骨折、右上正中門齒及左上第一小臼齒牙冠斷裂、右上側門齒及右上犬齒牙齒震盪、下顎兩側正中門齒及兩側側門齒側向性脫位、左上正中門齒及左上側門齒齒槽骨骨折等傷害，足認原告因本件交通事故牙齒部分所受傷勢並非輕微，有部分牙齒、牙冠產生裂痕、斷裂或脫落，依一般通常情形日後勢必接受相當期間回診復健及植牙手術治療始能痊癒。而原告主張其為治療上開傷勢須支出將來醫療費用1,083,600元之事實，已據原告提出診斷證明書及假牙治療計畫為證，本院審酌牙齒治療回復除原本之咀嚼食物功能之外，兼有人體臉部外貌整體美觀之性質，認原告據此請求被告應連帶賠償支出將來醫療費用1,083,600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四)交通費用部分：
　　原告主張其因被告甲○○之上開過失不法侵害行為受傷就醫而須支出交通費用106,440元之事實，業據提出與所述相符之診斷證明書及UBER行程電子明細為證，本院審酌原告因本件交通事故所受顎骨骨折、外傷性牙髓疾病、頭部外傷、左側遠端橈骨、尺骨骨折、左側下頷骨骨折、右上正中門齒及左上第一小臼齒牙冠斷裂、右上側門齒及右上犬齒牙齒震盪、下顎兩側正中門齒及兩側側門齒側向性脫位、左上正中門齒及左上側門齒齒槽骨骨折等傷勢，並非輕微，堪認嚴重，衡情應已造成原告行動急救學上相當程度之不便，且原告上開傷勢後續須進行相當期間之回診，若要求原告於受傷期間就診或就學須自行騎乘機車或搭乘大眾交通工具實屬過苛，爰認原告確有支出相當交通費用之必要。爰認原告據此請求被告連帶給付交通費用106,440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B車修繕費用部分：
　　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又依民法第196條規定，不法毀損他人之物者，被害人得請求其物因毀損所減少之價額，而所謂賠償物被毀損所減少之價額，得以修復費用為估定標準，但以必要者為限（最高法院77年度第9次民事庭會議決議參照）。是本件原告因被告甲○○駕駛A車之過失行為致B車受損，以修理費作為減少價額之依據，請求被告連帶賠償，自為法所許。據原告所提估價單（見附民卷第79頁），B車之修繕費用為50,400，惟該估價單上所記載之維修項目工資與零件並未分列計算，故本件皆以零件認列，零件則應予折舊，而依行政院86年12月30日行政院台（86）財字第52053號令發佈之修正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及行政院45年7月31日台（45）財字第4180號函公佈之固定資產折舊率表所示，機械腳踏車之折舊年限為3年，依定率遞減法折舊率為千分之536，復參酌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95條第6項規定：「固定資產提列折舊採用平均法或定律遞減法者，以1年為計算單位，其使用期間未滿1年者，按實際使用之月數相當於全年之比例計算之，不滿1月者，以1月計。」。查B車為000年00月00日出廠使用（依法推定為該月15日），有車號查詢車籍資料附卷可稽，依行政院所頒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及固定資產折舊率表之規定，機器腳踏車耐用年數為3年，依定率遞減法每年應折舊千分之536，且參酌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95條第6項規定「固定資產提列折舊採用平均法或定率遞減法者，以1年為計算單位，其使用期間未滿1年者，按實際使用之月數相當於全年之比例計算之，不滿1月者，以1月計」。據此，則至發生本件交通事故之日即110年12月16日為止，B車已實際使用2年2月，故原告所得請求被告連帶賠償之範圍，扣除如附表所示之折舊值後，應以9,882元為限，逾此部分之請求，即無理由，不能允准。
(六)精神慰撫金部分：
　　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又法院對於非財產上損害之酌定，應斟酌雙方之身份、地位、資力與加害之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其金額是否相當，自應依實際加害情形與被害人所受之痛苦及雙方之身份、地位、經濟狀況等關係決定之（最高法院85年臺上字第460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本件原告主張被告甲○○上開過失行為，不法侵害原告之身體法益之事實，堪認屬實，已如上述。本院斟酌本件交通事故發生之經過、原告因被告甲○○之過失行為，所受顎骨骨折、外傷性牙髓疾病、頭部外傷、左側遠端橈骨、尺骨骨折、左側下頷骨骨折、右上正中門齒及左上第一小臼齒牙冠斷裂、右上側門齒及右上犬齒牙齒震盪、下顎兩側正中門齒及兩側側門齒側向性脫位、左上正中門齒及左上側門齒齒槽骨骨折等傷勢，後續需長期接受植牙手術，該等傷勢並非輕微，堪認嚴重，暨原告於遭受本件交通事故時，正直青春年華仍在大學就讀，且原告當時本已與交往對象論及婚嫁等情，兼衡雙方當事人身份、地位及經濟能力、加害程度及原告所受損害等一切情狀後，認原告請求被告賠償精神慰撫金150萬元，尚屬過高，應以100萬元為妥適，故原告於此範圍內之請求，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請求，並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綜上所述，本件原告原得請求之金額應為2,379,313元【計算式：172,628元（已支出醫療費用）＋6,763元（其他醫療用品費用）＋1,083,600元（支出將來醫療費用）＋106,440元(交通費用）＋9,882元（B車修繕費用）＋1,000,000元（精神慰撫金）＝2,379,313元】。
四、按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償金額或免除之，民法217條第1項定有明文。經查，本件被告甲○○駕駛B車固有左轉彎車未讓直行車先行之過失，為本件交通事故肇事主因，惟原告騎乘B車亦有疏未注意車前狀況之過失，同為本件交通事故肇事原因，業據本院以112年度交易字第7號刑事判決認定甚詳，，堪認原告就本件交通事故之發生亦與有過失甚明，爰認被告甲○○就本件交通事故發生固應負70％之過失責任，惟原告亦應負30％之過失責任，始屬衡平。本院爰適用過失相抵之法則，減輕被告連帶賠償金額30％，故被告應連帶賠償原告之金額應核減為1,661,739元（計算式：2,373,913元×70％＝1,661,739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五、末按被保險汽車發生汽車交通事故，受益人得在本法規定之保險金額內，直接向保險人請求保險金；保險人依本法規定給付之保險金，視為加害人或被保險人損害賠償金額之一部分，加害人或被保險人受賠償請求時，得扣除之，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28條及第30條分別定有明文。經查，原告因本件交通事故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之規定，已向保險公司請領強制責任保險金共204,995元，為兩造所不爭執，依上開規定，自應由本件請求損害賠償金額中扣除。基此，本件原告得請求被告連帶賠償之金額應為1,456,744元（計算式：1,661,739元－204,995元＝1,456,744元）。
六、從而，原告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1,456,74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1年12月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範圍內，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即屬無據，應予駁回。原告之訴駁回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應併駁回，併此敘明。
七、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訴訟適用簡易程式所為被告部分敗訴之判決，爰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依職權就原告勝訴部分宣告假執行。又本件原告請求已支出醫療費用、其他醫療用品費用、須支出將來醫療費用、交通費用及精神慰撫金，係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由刑事庭合議裁定移送本院民事庭事件，免納裁判費。另就本件原告請求B 車修繕費用部分，依職權確定訴訟費用額為1,000 元，其中196元（計算式：1000元×9882/50400＝196元；元以下四捨五入）及自本判決確定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由被告連帶負擔，餘由原告負擔。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4　　日
                  士林簡易庭法  官  張明儀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4　　日
                            書記官  劉彥婷
附表
-----
折舊時間           金額
第1年折舊值        50,400×0.536=27,014
第1年折舊後價值    50,400-27,014=23,386
第2年折舊值        23,386×0.536=12,535
第2年折舊後價值    23,386-12,535=10,851
第3年折舊值        10,851×0.536×(2/12)=969
第3年折舊後價值    10,851-969=9,882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士簡字第33號
原      告  李蕙玲  
訴訟代理人  陳智勇律師
被      告  陳泰裕  

            晶展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晨垣  

上列當事人間因被告過失傷害案件（112年度交易字第7號），原
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請求損害賠償事件（112年度交附民字
第5號），經本院刑事庭裁定移送前來，於民國113年6月7日言詞
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壹佰肆拾伍萬陸仟柒佰肆拾肆元，及
自民國一百一十一年十二月四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
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元，其中新臺幣壹佰玖拾陸元及自本判決確
定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由被告連帶負
擔，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要領
一、原告起訴主張：被告甲○○於民國110年12月16日上午9時48分
    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租賃小貨車（下稱A車），沿
    臺北市士林區仰德大道3段由北往南方向行駛，行經該路段
    與永公路交岔路口欲左轉時，本應注意轉彎車應禮讓直行車
    先行，而依當時情形，並無不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及此
    ，貿然左轉永公路，適有原告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
    重型機車（下稱B車），沿同路段對向行駛至該處閃避不及
    ，致B車與A車發生碰撞，原告因此受有下顎骨骨折、外傷性
    牙髓疾病、頭部外傷、左側遠端橈骨、尺骨骨折、左側下頷
    骨骨折、右上正中門齒及左上第一小臼齒牙冠斷裂、右上側
    門齒及右上犬齒牙齒震盪、下顎兩側正中門齒及兩側側門齒
    側向性脫位、左上正中門齒及左上側門齒齒槽骨骨折等傷害
    。本件被告甲○○所為上開不法侵害原告身體、健康權之行為
    ，已使原告精神上產生莫大痛苦，被告甲○○自應對原告負侵
    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且伊因受前開傷勢，另受有已支出醫
    療費用新臺幣（下同）172,628元、將來須支出醫療費用1,0
    83,600元、其他醫療用品費用6,763元、交通費用106,440元
    等損害。且原告因受上開傷勢，精神上受有莫大痛苦，故被
    告甲○○亦應賠償相當之慰撫金，爰請求被告甲○○應另賠償精
    神慰撫金1,500,000元，以上共計2,922,795元。又本件交通
    事故發生當時，被告甲○○為被告晶展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下
    稱被告晶展公司）所僱用。被告甲○○於執行業務時，疏未注
    意而發生本件交通事故，致原告受有前開傷勢，故被告晶展
    公司自應與被告甲○○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為此，基於侵權
    行為及僱用人責任等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
    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2,922,79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及願供現金擔保請准
    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關於本件交通事故肇事責任部分，事發當時是原
    告騎乘B車追撞被告甲○○，故主張原告與有過失。就原告請
    求B車修繕費用、已支出醫療費用、其他醫療用品費用、交
    通費用如果原告當日有去看診部分均無意見。就原告請求預
    估未來醫療費用部分，是其等介紹原告到該牙醫診所所製作
    的醫療計畫，原本是認為可以協助保險公司評估賠償金，但
    是保險公司認為仍應以已支出之醫療費用才理賠。又原告請
    求之精神慰撫金，其金額過高，應予酌減。另原告已自強制
    險領得之204,995元保險金亦應予以扣除等語，資為抗辯；
    並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按因故意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
    害他人之身體或健康者，對於被害人因此喪失或減少勞動能
    力或增加生活上之需要時，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
    人之身體、健康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
    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4 條第1 項、第193 條第1 項、第
    195 條第1 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
    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與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
    ，民法第188條第1項前段亦有明定。原告主張被告甲○○於上
    開時、地，駕駛A車有前開過失行為，致原告受有上開傷勢
    ，業據提出所述相符之證據資料為證，且被告甲○○上開過失
    不法侵權行為，前經原告提起過失傷害刑事告訴，由臺灣士
    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提起公訴，為本院以112年度交易字第7
    號刑事判決，判處有期徒刑4月確定在案。而被告甲○○對於
    其有過失乙節復不爭執，本院審酌上開證據，應堪認原告之
    主張為真實。基上事證，足認本件被告甲○○確有上開駕駛A
    車之過失行為，致原告受有前開傷勢，而被告晶展公司為被
    告甲○○之僱用人，未能舉證證明其指揮監督上無疏失，自應
    與被告甲○○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綜上，原告依據侵權行為
    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連帶賠償，於法有據。茲本院審酌原告前
    開各項損害賠償請求有無理由？析述如下：
(一)已支出醫療費用部分：
　　原告主張其因被告甲○○上開過失不法侵權行為，而受有已支
    出172,628元醫療費用損害之事實，業據提出診斷證明書及
    醫療費用收據等件為證，該等費用核屬本件原告因被告甲○○
    上開過失侵權行為受傷就醫治療所支出之必要費用，且被告
    對此亦不爭執，自應准許。
(二)其他醫療用品費用部分：
　　原告主張其因被告甲○○上開過失不法侵權行為，而受有支出
    6,763元其他醫療用品費用損害之事實，業據提出統一發票
    或收據等件為證，該等費用核屬本件原告因被告甲○○上開過
    失侵權行為受傷就醫治療所支出之必要費用，且被告對此亦
    不爭執，亦應准許。
(三)將來須支出醫療費用部分：
　　按民法第193條第1項所定「增加生活上之需要」，係指被害
    以前無此需要，因為受侵害，始有支付此費用之需要者而言
    ；被害人因身體或健康受不法侵害，需長期就醫治療，就將
    來應支付之醫藥費，即屬增加生活上需要之費用。依本院
　　前開刑事判決認定原告因本件交通事故而受有顎骨骨折、外
    傷性牙髓疾病、頭部外傷、左側遠端橈骨、尺骨骨折、左側
    下頷骨骨折、右上正中門齒及左上第一小臼齒牙冠斷裂、右
    上側門齒及右上犬齒牙齒震盪、下顎兩側正中門齒及兩側側
    門齒側向性脫位、左上正中門齒及左上側門齒齒槽骨骨折等
    傷害，足認原告因本件交通事故牙齒部分所受傷勢並非輕微
    ，有部分牙齒、牙冠產生裂痕、斷裂或脫落，依一般通常情
    形日後勢必接受相當期間回診復健及植牙手術治療始能痊癒
    。而原告主張其為治療上開傷勢須支出將來醫療費用1,083,
    600元之事實，已據原告提出診斷證明書及假牙治療計畫為
    證，本院審酌牙齒治療回復除原本之咀嚼食物功能之外，兼
    有人體臉部外貌整體美觀之性質，認原告據此請求被告應連
    帶賠償支出將來醫療費用1,083,600元，為有理由，應予准
    許。
(四)交通費用部分：
　　原告主張其因被告甲○○之上開過失不法侵害行為受傷就醫而
    須支出交通費用106,440元之事實，業據提出與所述相符之
    診斷證明書及UBER行程電子明細為證，本院審酌原告因本件
    交通事故所受顎骨骨折、外傷性牙髓疾病、頭部外傷、左側
    遠端橈骨、尺骨骨折、左側下頷骨骨折、右上正中門齒及左
    上第一小臼齒牙冠斷裂、右上側門齒及右上犬齒牙齒震盪、
    下顎兩側正中門齒及兩側側門齒側向性脫位、左上正中門齒
    及左上側門齒齒槽骨骨折等傷勢，並非輕微，堪認嚴重，衡
    情應已造成原告行動急救學上相當程度之不便，且原告上開
    傷勢後續須進行相當期間之回診，若要求原告於受傷期間就
    診或就學須自行騎乘機車或搭乘大眾交通工具實屬過苛，爰
    認原告確有支出相當交通費用之必要。爰認原告據此請求被
    告連帶給付交通費用106,440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B車修繕費用部分：
　　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又依民法第196條規定
    ，不法毀損他人之物者，被害人得請求其物因毀損所減少之
    價額，而所謂賠償物被毀損所減少之價額，得以修復費用為
    估定標準，但以必要者為限（最高法院77年度第9次民事庭
    會議決議參照）。是本件原告因被告甲○○駕駛A車之過失行
    為致B車受損，以修理費作為減少價額之依據，請求被告連
    帶賠償，自為法所許。據原告所提估價單（見附民卷第79頁
    ），B車之修繕費用為50,400，惟該估價單上所記載之維修
    項目工資與零件並未分列計算，故本件皆以零件認列，零件
    則應予折舊，而依行政院86年12月30日行政院台（86）財字
    第52053號令發佈之修正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及行政院45年7
    月31日台（45）財字第4180號函公佈之固定資產折舊率表所
    示，機械腳踏車之折舊年限為3年，依定率遞減法折舊率為
    千分之536，復參酌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95條第6項規
    定：「固定資產提列折舊採用平均法或定律遞減法者，以1
    年為計算單位，其使用期間未滿1年者，按實際使用之月數
    相當於全年之比例計算之，不滿1月者，以1月計。」。查B
    車為000年00月00日出廠使用（依法推定為該月15日），有
    車號查詢車籍資料附卷可稽，依行政院所頒固定資產耐用年
    數表及固定資產折舊率表之規定，機器腳踏車耐用年數為3
    年，依定率遞減法每年應折舊千分之536，且參酌營利事業
    所得稅查核準則第95條第6項規定「固定資產提列折舊採用
    平均法或定率遞減法者，以1年為計算單位，其使用期間未
    滿1年者，按實際使用之月數相當於全年之比例計算之，不
    滿1月者，以1月計」。據此，則至發生本件交通事故之日即
    110年12月16日為止，B車已實際使用2年2月，故原告所得請
    求被告連帶賠償之範圍，扣除如附表所示之折舊值後，應以
    9,882元為限，逾此部分之請求，即無理由，不能允准。
(六)精神慰撫金部分：
　　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不法侵害他人之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被害人雖非
    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4條第1
    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又法院對於非財
    產上損害之酌定，應斟酌雙方之身份、地位、資力與加害之
    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其金額是否相當，自
    應依實際加害情形與被害人所受之痛苦及雙方之身份、地位
    、經濟狀況等關係決定之（最高法院85年臺上字第460號民
    事裁判意旨參照）。本件原告主張被告甲○○上開過失行為，
    不法侵害原告之身體法益之事實，堪認屬實，已如上述。本
    院斟酌本件交通事故發生之經過、原告因被告甲○○之過失行
    為，所受顎骨骨折、外傷性牙髓疾病、頭部外傷、左側遠端
    橈骨、尺骨骨折、左側下頷骨骨折、右上正中門齒及左上第
    一小臼齒牙冠斷裂、右上側門齒及右上犬齒牙齒震盪、下顎
    兩側正中門齒及兩側側門齒側向性脫位、左上正中門齒及左
    上側門齒齒槽骨骨折等傷勢，後續需長期接受植牙手術，該
    等傷勢並非輕微，堪認嚴重，暨原告於遭受本件交通事故時
    ，正直青春年華仍在大學就讀，且原告當時本已與交往對象
    論及婚嫁等情，兼衡雙方當事人身份、地位及經濟能力、加
    害程度及原告所受損害等一切情狀後，認原告請求被告賠償
    精神慰撫金150萬元，尚屬過高，應以100萬元為妥適，故原
    告於此範圍內之請求，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請求
    ，並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綜上所述，本件原告原得請求之金額應為2,379,313元【計
    算式：172,628元（已支出醫療費用）＋6,763元（其他醫療
    用品費用）＋1,083,600元（支出將來醫療費用）＋106,440元
    (交通費用）＋9,882元（B車修繕費用）＋1,000,000元（精神
    慰撫金）＝2,379,313元】。
四、按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償
    金額或免除之，民法217條第1項定有明文。經查，本件被告
    甲○○駕駛B車固有左轉彎車未讓直行車先行之過失，為本件
    交通事故肇事主因，惟原告騎乘B車亦有疏未注意車前狀況
    之過失，同為本件交通事故肇事原因，業據本院以112年度
    交易字第7號刑事判決認定甚詳，，堪認原告就本件交通事
    故之發生亦與有過失甚明，爰認被告甲○○就本件交通事故發
    生固應負70％之過失責任，惟原告亦應負30％之過失責任，始
    屬衡平。本院爰適用過失相抵之法則，減輕被告連帶賠償金
    額30％，故被告應連帶賠償原告之金額應核減為1,661,739元
    （計算式：2,373,913元×70％＝1,661,739元；元以下四捨五
    入）。
五、末按被保險汽車發生汽車交通事故，受益人得在本法規定之
    保險金額內，直接向保險人請求保險金；保險人依本法規定
    給付之保險金，視為加害人或被保險人損害賠償金額之一部
    分，加害人或被保險人受賠償請求時，得扣除之，強制汽車
    責任保險法第28條及第30條分別定有明文。經查，原告因本
    件交通事故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之規定，已向保險公司請
    領強制責任保險金共204,995元，為兩造所不爭執，依上開
    規定，自應由本件請求損害賠償金額中扣除。基此，本件原
    告得請求被告連帶賠償之金額應為1,456,744元（計算式：1
    ,661,739元－204,995元＝1,456,744元）。
六、從而，原告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1,456,744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1年12月4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範圍內，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逾此範圍之請求，即屬無據，應予駁回。原告之訴駁回部分
    ，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應併駁回，併此敘明。
七、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訴訟適用
    簡易程式所為被告部分敗訴之判決，爰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
    第3款規定，依職權就原告勝訴部分宣告假執行。又本件原
    告請求已支出醫療費用、其他醫療用品費用、須支出將來醫
    療費用、交通費用及精神慰撫金，係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
    訴訟，由刑事庭合議裁定移送本院民事庭事件，免納裁判費
    。另就本件原告請求B 車修繕費用部分，依職權確定訴訟費
    用額為1,000 元，其中196元（計算式：1000元×9882/50400
    ＝196元；元以下四捨五入）及自本判決確定翌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由被告連帶負擔，餘由原告負擔。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4　　日
                  士林簡易庭法  官  張明儀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4　　日
                            書記官  劉彥婷
附表
-----
折舊時間           金額
第1年折舊值        50,400×0.536=27,014
第1年折舊後價值    50,400-27,014=23,386
第2年折舊值        23,386×0.536=12,535
第2年折舊後價值    23,386-12,535=10,851
第3年折舊值        10,851×0.536×(2/12)=969
第3年折舊後價值    10,851-969=9,882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士簡字第33號
原      告  李蕙玲  
訴訟代理人  陳智勇律師
被      告  陳泰裕  

            晶展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晨垣  

上列當事人間因被告過失傷害案件（112年度交易字第7號），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請求損害賠償事件（112年度交附民字第5號），經本院刑事庭裁定移送前來，於民國113年6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壹佰肆拾伍萬陸仟柒佰肆拾肆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一年十二月四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元，其中新臺幣壹佰玖拾陸元及自本判決確定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由被告連帶負擔，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要領
一、原告起訴主張：被告甲○○於民國110年12月16日上午9時48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租賃小貨車（下稱A車），沿臺北市士林區仰德大道3段由北往南方向行駛，行經該路段與永公路交岔路口欲左轉時，本應注意轉彎車應禮讓直行車先行，而依當時情形，並無不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及此，貿然左轉永公路，適有原告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B車），沿同路段對向行駛至該處閃避不及，致B車與A車發生碰撞，原告因此受有下顎骨骨折、外傷性牙髓疾病、頭部外傷、左側遠端橈骨、尺骨骨折、左側下頷骨骨折、右上正中門齒及左上第一小臼齒牙冠斷裂、右上側門齒及右上犬齒牙齒震盪、下顎兩側正中門齒及兩側側門齒側向性脫位、左上正中門齒及左上側門齒齒槽骨骨折等傷害。本件被告甲○○所為上開不法侵害原告身體、健康權之行為，已使原告精神上產生莫大痛苦，被告甲○○自應對原告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且伊因受前開傷勢，另受有已支出醫療費用新臺幣（下同）172,628元、將來須支出醫療費用1,083,600元、其他醫療用品費用6,763元、交通費用106,440元等損害。且原告因受上開傷勢，精神上受有莫大痛苦，故被告甲○○亦應賠償相當之慰撫金，爰請求被告甲○○應另賠償精神慰撫金1,500,000元，以上共計2,922,795元。又本件交通事故發生當時，被告甲○○為被告晶展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被告晶展公司）所僱用。被告甲○○於執行業務時，疏未注意而發生本件交通事故，致原告受有前開傷勢，故被告晶展公司自應與被告甲○○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為此，基於侵權行為及僱用人責任等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2,922,79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及願供現金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關於本件交通事故肇事責任部分，事發當時是原告騎乘B車追撞被告甲○○，故主張原告與有過失。就原告請求B車修繕費用、已支出醫療費用、其他醫療用品費用、交通費用如果原告當日有去看診部分均無意見。就原告請求預估未來醫療費用部分，是其等介紹原告到該牙醫診所所製作的醫療計畫，原本是認為可以協助保險公司評估賠償金，但是保險公司認為仍應以已支出之醫療費用才理賠。又原告請求之精神慰撫金，其金額過高，應予酌減。另原告已自強制險領得之204,995元保險金亦應予以扣除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按因故意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或健康者，對於被害人因此喪失或減少勞動能力或增加生活上之需要時，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4 條第1 項、第193 條第1 項、第195 條第1 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與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8條第1項前段亦有明定。原告主張被告甲○○於上開時、地，駕駛A車有前開過失行為，致原告受有上開傷勢，業據提出所述相符之證據資料為證，且被告甲○○上開過失不法侵權行為，前經原告提起過失傷害刑事告訴，由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提起公訴，為本院以112年度交易字第7號刑事判決，判處有期徒刑4月確定在案。而被告甲○○對於其有過失乙節復不爭執，本院審酌上開證據，應堪認原告之主張為真實。基上事證，足認本件被告甲○○確有上開駕駛A車之過失行為，致原告受有前開傷勢，而被告晶展公司為被告甲○○之僱用人，未能舉證證明其指揮監督上無疏失，自應與被告甲○○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綜上，原告依據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連帶賠償，於法有據。茲本院審酌原告前開各項損害賠償請求有無理由？析述如下：
(一)已支出醫療費用部分：
　　原告主張其因被告甲○○上開過失不法侵權行為，而受有已支出172,628元醫療費用損害之事實，業據提出診斷證明書及醫療費用收據等件為證，該等費用核屬本件原告因被告甲○○上開過失侵權行為受傷就醫治療所支出之必要費用，且被告對此亦不爭執，自應准許。
(二)其他醫療用品費用部分：
　　原告主張其因被告甲○○上開過失不法侵權行為，而受有支出6,763元其他醫療用品費用損害之事實，業據提出統一發票或收據等件為證，該等費用核屬本件原告因被告甲○○上開過失侵權行為受傷就醫治療所支出之必要費用，且被告對此亦不爭執，亦應准許。
(三)將來須支出醫療費用部分：
　　按民法第193條第1項所定「增加生活上之需要」，係指被害以前無此需要，因為受侵害，始有支付此費用之需要者而言；被害人因身體或健康受不法侵害，需長期就醫治療，就將來應支付之醫藥費，即屬增加生活上需要之費用。依本院
　　前開刑事判決認定原告因本件交通事故而受有顎骨骨折、外傷性牙髓疾病、頭部外傷、左側遠端橈骨、尺骨骨折、左側下頷骨骨折、右上正中門齒及左上第一小臼齒牙冠斷裂、右上側門齒及右上犬齒牙齒震盪、下顎兩側正中門齒及兩側側門齒側向性脫位、左上正中門齒及左上側門齒齒槽骨骨折等傷害，足認原告因本件交通事故牙齒部分所受傷勢並非輕微，有部分牙齒、牙冠產生裂痕、斷裂或脫落，依一般通常情形日後勢必接受相當期間回診復健及植牙手術治療始能痊癒。而原告主張其為治療上開傷勢須支出將來醫療費用1,083,600元之事實，已據原告提出診斷證明書及假牙治療計畫為證，本院審酌牙齒治療回復除原本之咀嚼食物功能之外，兼有人體臉部外貌整體美觀之性質，認原告據此請求被告應連帶賠償支出將來醫療費用1,083,600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四)交通費用部分：
　　原告主張其因被告甲○○之上開過失不法侵害行為受傷就醫而須支出交通費用106,440元之事實，業據提出與所述相符之診斷證明書及UBER行程電子明細為證，本院審酌原告因本件交通事故所受顎骨骨折、外傷性牙髓疾病、頭部外傷、左側遠端橈骨、尺骨骨折、左側下頷骨骨折、右上正中門齒及左上第一小臼齒牙冠斷裂、右上側門齒及右上犬齒牙齒震盪、下顎兩側正中門齒及兩側側門齒側向性脫位、左上正中門齒及左上側門齒齒槽骨骨折等傷勢，並非輕微，堪認嚴重，衡情應已造成原告行動急救學上相當程度之不便，且原告上開傷勢後續須進行相當期間之回診，若要求原告於受傷期間就診或就學須自行騎乘機車或搭乘大眾交通工具實屬過苛，爰認原告確有支出相當交通費用之必要。爰認原告據此請求被告連帶給付交通費用106,440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B車修繕費用部分：
　　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又依民法第196條規定，不法毀損他人之物者，被害人得請求其物因毀損所減少之價額，而所謂賠償物被毀損所減少之價額，得以修復費用為估定標準，但以必要者為限（最高法院77年度第9次民事庭會議決議參照）。是本件原告因被告甲○○駕駛A車之過失行為致B車受損，以修理費作為減少價額之依據，請求被告連帶賠償，自為法所許。據原告所提估價單（見附民卷第79頁），B車之修繕費用為50,400，惟該估價單上所記載之維修項目工資與零件並未分列計算，故本件皆以零件認列，零件則應予折舊，而依行政院86年12月30日行政院台（86）財字第52053號令發佈之修正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及行政院45年7月31日台（45）財字第4180號函公佈之固定資產折舊率表所示，機械腳踏車之折舊年限為3年，依定率遞減法折舊率為千分之536，復參酌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95條第6項規定：「固定資產提列折舊採用平均法或定律遞減法者，以1年為計算單位，其使用期間未滿1年者，按實際使用之月數相當於全年之比例計算之，不滿1月者，以1月計。」。查B車為000年00月00日出廠使用（依法推定為該月15日），有車號查詢車籍資料附卷可稽，依行政院所頒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及固定資產折舊率表之規定，機器腳踏車耐用年數為3年，依定率遞減法每年應折舊千分之536，且參酌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95條第6項規定「固定資產提列折舊採用平均法或定率遞減法者，以1年為計算單位，其使用期間未滿1年者，按實際使用之月數相當於全年之比例計算之，不滿1月者，以1月計」。據此，則至發生本件交通事故之日即110年12月16日為止，B車已實際使用2年2月，故原告所得請求被告連帶賠償之範圍，扣除如附表所示之折舊值後，應以9,882元為限，逾此部分之請求，即無理由，不能允准。
(六)精神慰撫金部分：
　　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又法院對於非財產上損害之酌定，應斟酌雙方之身份、地位、資力與加害之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其金額是否相當，自應依實際加害情形與被害人所受之痛苦及雙方之身份、地位、經濟狀況等關係決定之（最高法院85年臺上字第460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本件原告主張被告甲○○上開過失行為，不法侵害原告之身體法益之事實，堪認屬實，已如上述。本院斟酌本件交通事故發生之經過、原告因被告甲○○之過失行為，所受顎骨骨折、外傷性牙髓疾病、頭部外傷、左側遠端橈骨、尺骨骨折、左側下頷骨骨折、右上正中門齒及左上第一小臼齒牙冠斷裂、右上側門齒及右上犬齒牙齒震盪、下顎兩側正中門齒及兩側側門齒側向性脫位、左上正中門齒及左上側門齒齒槽骨骨折等傷勢，後續需長期接受植牙手術，該等傷勢並非輕微，堪認嚴重，暨原告於遭受本件交通事故時，正直青春年華仍在大學就讀，且原告當時本已與交往對象論及婚嫁等情，兼衡雙方當事人身份、地位及經濟能力、加害程度及原告所受損害等一切情狀後，認原告請求被告賠償精神慰撫金150萬元，尚屬過高，應以100萬元為妥適，故原告於此範圍內之請求，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請求，並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綜上所述，本件原告原得請求之金額應為2,379,313元【計算式：172,628元（已支出醫療費用）＋6,763元（其他醫療用品費用）＋1,083,600元（支出將來醫療費用）＋106,440元(交通費用）＋9,882元（B車修繕費用）＋1,000,000元（精神慰撫金）＝2,379,313元】。
四、按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償金額或免除之，民法217條第1項定有明文。經查，本件被告甲○○駕駛B車固有左轉彎車未讓直行車先行之過失，為本件交通事故肇事主因，惟原告騎乘B車亦有疏未注意車前狀況之過失，同為本件交通事故肇事原因，業據本院以112年度交易字第7號刑事判決認定甚詳，，堪認原告就本件交通事故之發生亦與有過失甚明，爰認被告甲○○就本件交通事故發生固應負70％之過失責任，惟原告亦應負30％之過失責任，始屬衡平。本院爰適用過失相抵之法則，減輕被告連帶賠償金額30％，故被告應連帶賠償原告之金額應核減為1,661,739元（計算式：2,373,913元×70％＝1,661,739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五、末按被保險汽車發生汽車交通事故，受益人得在本法規定之保險金額內，直接向保險人請求保險金；保險人依本法規定給付之保險金，視為加害人或被保險人損害賠償金額之一部分，加害人或被保險人受賠償請求時，得扣除之，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28條及第30條分別定有明文。經查，原告因本件交通事故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之規定，已向保險公司請領強制責任保險金共204,995元，為兩造所不爭執，依上開規定，自應由本件請求損害賠償金額中扣除。基此，本件原告得請求被告連帶賠償之金額應為1,456,744元（計算式：1,661,739元－204,995元＝1,456,744元）。
六、從而，原告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1,456,74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1年12月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範圍內，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即屬無據，應予駁回。原告之訴駁回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應併駁回，併此敘明。
七、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訴訟適用簡易程式所為被告部分敗訴之判決，爰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依職權就原告勝訴部分宣告假執行。又本件原告請求已支出醫療費用、其他醫療用品費用、須支出將來醫療費用、交通費用及精神慰撫金，係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由刑事庭合議裁定移送本院民事庭事件，免納裁判費。另就本件原告請求B 車修繕費用部分，依職權確定訴訟費用額為1,000 元，其中196元（計算式：1000元×9882/50400＝196元；元以下四捨五入）及自本判決確定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由被告連帶負擔，餘由原告負擔。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4　　日
                  士林簡易庭法  官  張明儀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4　　日
                            書記官  劉彥婷
附表
-----
折舊時間           金額
第1年折舊值        50,400×0.536=27,014
第1年折舊後價值    50,400-27,014=23,386
第2年折舊值        23,386×0.536=12,535
第2年折舊後價值    23,386-12,535=10,851
第3年折舊值        10,851×0.536×(2/12)=969
第3年折舊後價值    10,851-969=9,882


